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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应急〔2024〕663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

会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有效应对本市空气重污染，根据《上海市空气重污染专

项应急预案》（沪环执法〔2024〕22 号），上海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管理委员会修订了本市住建领域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方

案。现将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

对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2024 年 12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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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有效应对本市空气

重污染，根据《上海市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》(沪环执法

〔2024〕22 号)，结合本市住建系统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编制目的

有效应对本市空气重污染，建立健全本市住建领域空气重

污染预警和应急机制，加强对房建工地和市政基础设施（非交

通类）工地的扬尘污染控制，组织城镇燃气调度、协调应急用

气供应,减缓空气污染程度，保护公众身体健康。

（二）适用范围

本工作方案适用于本市住建领域空气重污染的应对。

本工作方案所称空气重污染是指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

大于 200。

（三）工作原则

统一领导、市区联动，以人为本、预防为主，及时响应、

分级管控。

二、组织体系

（一）组织机构

1.领导机构。成立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空气重污染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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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委工作组”），由委分管领导担任组长，质

量安全监管处、建筑市场监管处、设施管理处（燃气处）、应急

保障处，以及市安质监总站、市综管中心、市燃气中心为成员

单位。委工作组根据市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市

工作组”）的部署要求，调度部署本市住建领域空气重污染应急

处置工作。

2.工作机构。委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应急保障处，负责推进

落实市工作组、委工作组的部署要求，协调推进成员单位落实

空气重污染应对措施。

（二）工作职责

1.委工作组成员单位

(1)应急保障处：负责委工作组办公室的综合工作，加强与

市工作组办公室的联络对接，牵头修订、组织实施委空气重污

染应对工作方案；根据三级应急响应措施的要求，指导督促相

关单位、部门落实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，及时收集和上报重要

信息。

(2)质量安全监管处：会同市安质监总站指导督促各区建管

部门，根据三级应急响应措施的要求，汇总相关工地名单、制

定应急响应措施清单，并及时更新。加强对相关工地、搅拌站

的监督检查，督促落实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；对拒不落实的单

位，协调生态环境、城管执法等部门依法依规查处。

(3)设施管理处（燃气处）：会同市燃气中心组织本市行政



— 4 —

区域内城镇燃气调度工作，协调应急用气供应。会同市综管中

心加强对架空线入地工地的监督检查，督促落实空气重污染应

急措施；对拒不落实的单位，协调生态环境、城管执法等部门

依法依规查处。

(4)建筑市场监管处：会同生态环境、城管执法等部门对违

规企业实施信用管理。

2.各区建管部门

根据三级应急响应措施的要求，结合区域实际，制定相关

工地应急响应名单和措施清单，建立应急联络体系，组织开展

监督检查、执法管理工作，督促相关单位落实空气重污染应急

措施，及时汇总上报重要信息。

3.各建筑施工单位

将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纳入工地应急预案；根据三级应急

响应措施的要求，及时落实扬尘污染控制等措施。

三、预警

（一）预警分级

依据环境空气质量预报，空气重污染预警由轻到重分为三

个级别，依次用黄色、橙色、红色表示。

1.黄色预警：经预测，日 AQI＞200 或日 AQI＞150 持续 48

小时及以上；

2.橙色预警：经预测，日 AQI>200 持续 48 小时及以上或日

AQI＞150 持续 72 小时及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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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红色预警：经预测，日 AQI>200 持续 72 小时且日 AQI>300

持续 24 小时及以上。

（二）预警发布

市工作组办公室统一发布空气重污染预警信息。当预测到

未来空气质量可能达到响应级别预警启动条件时，提前 48 小时

及以上发布预警信息，部署落实应急响应措施。

四、应急响应

（一）信息报告

市工作组办公室发布预警信息后，委工作组办公室指导督

促相关单位、部门启动对应等级响应措施。各相关单位、部门

按照行业管理要求，及时将应急响应措施启动和落实情况，以

日报形式上报至委工作组成员单位，由各成员单位汇总至委工

作组办公室，直至应急终止。

（二）响应措施

1.响应分级

根据空气重污染黄色、橙色、红色预警等级，分别启动Ⅲ

级、Ⅱ级、Ⅰ级应急响应措施。空气重污染若发生在重点地区

或重大会议、活动期间，根据市工作组办公室的部署要求提高

响应级别。针对短时达到或接近重污染过程，或因沙尘造成的

连续污染过程，根据市工作组办公室的部署要求采取相关临时

管控措施。

2.Ⅲ级响应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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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组织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燃气调度工作，协调应急用气

供应。

(2)禁止露天敞开堆放易扬尘性建材，禁止在施工现场进行

敞开式易扬尘加工作业。除特殊工艺、应急抢险工程外，停止

桩类施工、土石方工程、建筑构件破拆、建筑工地脚手架拆除、

建筑材料装卸、室外喷涂粉刷、护坡喷浆、外立面改造、道路

开挖等作业。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每天至少实施 2 次冲洗清扫

作业，落实场地洒水降尘工作。

(3)易产生扬尘污染的搅拌站停止作业。采用机械或人工方

式每天至少实施 2 次冲洗清扫作业，落实场地洒水降尘工作。

(4)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（非交通类）工地燃油施工机

械停止作业（从事特殊工艺和应急抢险工程的除外）。

(5)室外作业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。

3.Ⅱ级响应措施

(1)组织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燃气调度工作，协调应急用气

供应。

(2)禁止露天敞开堆放易扬尘性建材，禁止在施工现场进行

敞开式易扬尘加工作业。除特殊工艺、应急抢险工程外，停止

所有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建筑工地室外作业，停止道路开挖等

作业。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每天至少实施 3 次冲洗清扫作业，

落实场地洒水降尘工作。

(3)易产生扬尘污染的搅拌站停止作业。采用机械或人工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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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每天至少实施 2 次冲洗清扫作业，落实场地洒水降尘工作。

(4)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（非交通类）工地燃油施工机

械停止作业（从事特殊工艺和应急抢险工程的除外）。

(5)室外作业人员减少室外作业时间，并加强防护。

4.Ⅰ级响应措施

(1)组织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燃气调度工作，协调应急用气

供应。

(2)禁止露天敞开堆放易扬尘性建材，禁止在施工现场进行

敞开式易扬尘加工作业。除特殊工艺、应急抢险工程外，停止

所有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基础设施（非交通类）工程的室外作

业和喷涂作业，停止大中型装修工程。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每

天至少实施 3 次冲洗清扫作业，落实场地洒水降尘工作。

(3)易产生扬尘污染的搅拌站停止作业。采用机械或人工方

式每天至少实施 3 次冲洗清扫作业，落实场地洒水降尘工作。

(4)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（非交通类）工地燃油施工机

械停止作业（从事特殊工艺和应急抢险工程的除外）。

(5)室外作业人员减少室外作业时间，并加强防护。

（三）应急响应执行

各相关单位、部门根据市工作组发布的预警信息，按照本

工作方案，及时组织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。

（四）应急终止

各相关单位、部门根据市工作组办公室应急终止指令，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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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相关应急响应措施。

五、总结评估

应急终止后，各相关单位、部门应及时总结应急措施落实

情况，按照行业管理要求，及时上报委工作组办公室成员单位，

由委工作组办公室汇总后上报市工作组办公室。

六、应急保障

（一）人员保障

各相关单位、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，

加强对本工作方案的宣贯，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，确保应急响应

措施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通信与信息保障

建立住建系统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联络网络，明确各相关

单位、部门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，确保应急指令畅通。建筑施

工单位应明确项目负责人作为空气重污染预警信息接收人和工

作联络人，具体组织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。

（三）经费保障

各相关单位、部门所需经费在年度预算中安排。

（四）监督问责

委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加强对本行业应急响应措施实施情况

的巡查、督查，对不认真落实应急响应措施造成较大影响的，

依照相关规定，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。

（五）预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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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工作方案由委工作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（六）预案修订

委工作组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，适时评估修订本工作方案。

七、预案实施

本工作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

理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方案》（沪建应急〔2017〕127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

抄送：上海市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组办公室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12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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